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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归国留学生的安置∗

魏 善 玲

摘　 要：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妥善安置归国留学生，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方案，并设法接运海外留学生归国，积
极为归国留学生推荐就业，使大部分登记合格之归国留学生都能得到较好的安置。 在抗战建国需才孔亟的形势

下，国民政府统筹安置归国留学生，既是现实需要，也是笼络人才为其服务的举措。 国民政府对留学人才的保护和

任用，其深远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也不可否认，在安置归国留学生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安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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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救济海外留学生①

和安置归国留学生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学界关注

并不多。 本文以国民政府的档案史料为主，通过梳

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安置归国留学生的相关史料，
再现国民政府保护留学人才的历史轨迹，总结其经

验教训，以兹对民国时期的留学教育研究有所助益。

一、制定归国留学生安置方案

“七七”事变后，海外留学生纷纷返国，“在抗战

爆发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将近有 ８０００ 人回到祖

国。 这是中国留学史上规模最大、情景最为壮观的

一次回国潮”②。 国民政府针对大规模返国的留日

学生制定了《留日返国学生救济办法》《回国留学生

登记办法》和《回国留学生服务简则》，为安置归国

留学生提供了重要依据。
１．颁布留日返国学生安置办法

全面抗战前留日学生约有 ５０００ 人，至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尚留在日本者只不过一百人，且多系华侨子

弟”③。 返国者有的已完成学业，有的是弃学归国。
《留日返国学生救济办法》主要包括登记、借读、服

务三个方面。 在登记方面，要求“留日返国已抵上

海之学生，应向上海市社会局登记；已抵南京之学

生，应向本部战区来京学生登记处登记”。 对于弃

学归国者，“留日返国学生得按照各生程度，自行向

本国专科以上各校请求肄业或暂行旁听”。 而志愿

参加抗战服务者，“可先向本部战区来京学生登记

处登记，或向各省市教育厅、局填明姓名、性别、年
龄、籍贯、学籍、专长、志愿等项，由各厅局每半月汇

报本部战区来京学生登记处，经审查合格后介绍服

务”。④但该《办法》同时也规定，“请求登记之学生，
以领有留学证书及驻日留学生监督处所发学籍证明

书者为限”。 事实上，全面抗战之前未领留学证书

出国留学的非常多，所以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以
私费赴日之留学者，其未向教育部领取留学证书者

颇众，且其资格教部向无具体规定，故日前派遣代表

晋京向教部请示，以副各同学之夙望”⑤。 不久，教
育部又对未领留学证书的留日返国学生颁布三项救

济办法，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抄送各校：“（一）凡未

领留学证书留日返国之学生，得援照留日返国学生

救济办法第二项之规定，申请登记，并得请求参加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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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服务。 （二）已登记之前项学生，如其国内外学历

经查明属实，修业成绩优良，品行端正者，由战区来

京学生登记处给予登记证。 （三）持有登记证之前

项学生，得自行向本国专科以上各校请求旁听；由所

请转入之学校，按照各生学历，试验其程度后，酌量

编入相当年级暂行旁听。”⑥上述两个文件，使已领

取和未领取留学证书者都获得了申请登记的资格。
２．颁布回国留学生登记办法

《留日返国学生救济办法》仅是针对留日学生

的，事实上，“七七“事变后，欧美地区的中国留学生

返国者也络绎不绝。 据《申报》报道，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１４ 日，同船归国的欧美留学生有 １４ 人，⑦ １９３８ 年

底，仅一次同船归国的留德学生就有 １６ 人。⑧“抗战

前夕，中国留学欧美学生总数约 ４０００ 人，在抗战爆

发后一年内回国者近 ２０００ 人。”⑨所以“为统筹抗战

期间回国留学生服务及继续学业起见”，１９３９ 年 １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抗战期间回国留学生登

记办法》规定，凡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由教育部饬

令回国或自行回国之留学生，均得申请登记，但申请

登记者以领有教育部发给之留学证书者为限。 申请

登记时“须填具登记表，并呈缴国内学校毕业证件

及国外学历证明文件”。 留学生登记经审查合格

后，由教育部依下列两项分别处理：“（一）国外专科

以上学校毕业或国内大学毕业后在国外研究院研究

一年以上者，由本部就可能范围内，按照本人专门研

究，分别介绍服务，并得由本部指定相当工作，酌给

生活费。 （二）出国前在国内专科以上学校尚未毕

业，出国后在国外专科以上学校亦未毕业者，由本部

按照其所习学科分发于国内同等学校试读，俟学期

试验及格后，编为正式生。”⑩截止期间后回国的留

学生也可在原籍登记，为此，教育部还专门给各省发

去“关于登记战时回国留学生一案的训令”，各省

教育厅接到训令后即向全省公告“举办战时回国留

学生登记”办法。
３．颁布回国留学生服务简则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制颁

了《抗战期间回国留学生分发服务简则》，将留学生

分发工作的种类“分编译、研究、教学、技术及其他

工作”，由教育部在审查时依其专长及志愿，酌量分

派，核给生活费。 该《服务简则》对于归国留学生提

出一些具体要求，比如“留学生经分发服务后，应即

呈缴不兼职证明书”，“留学生分派在学校或机关任

研究工作者，应自行拟定研究详细计划，商得主管人

员同意呈部核定后开始工作”，“留学生分发各学校

或机关工作者，应受各该主管人员之指导，并遵守其

一切规定”等。 同时，对于聘用单位也提出具体要

求，如“留学生在各校担任研究工作时，各该校应予

以便利”，“留学生分派在各校研究或服务者，各校

如有需要得指定其担任教学或其他工作，惟教学时

间以六小时为度”等。该《服务简则》权责明确，既
要求归国留学生认真工作，也要求各机构给予留学

生工作便利，体现了国民政府对留学人才的重视。
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时期颁布的一系列安置方

案，确实为归国留学生的安置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国民政府一方面想为归国留学生解决战时职业难觅

的问题，同时，这些安置措施也不失为统筹人力为抗

战服务的良策。 归国留学生作为社会精英，国民政

府要求其必须参加登记审核，也不排除笼络人才为

其所用的意图。 不可否认，国民政府颁布的安置方

案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未领留学证书者不得登记，
这必然给许多未领留学证书者增加了困难系数。 规

定留学生任职后不得“兼职”，在战时经济困难的情

况下也反映了非人性化特点。 另外，程序繁多、审核

严格等方面也都体现了安置方案的不足之处。

二、接运海外留学生归国

全面抗战时期，我国滞留海外的留学生比较多，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 １９３８ 年初统计：“我国现时在国

外留学之公自费生，约在二千五百人左右。 美国最

多，法、德、英、比等国次之。”这些留学生多数家乡

沦陷，经济来源断绝，再加上不久欧战爆发，海外留

学环境恶劣，面临着既“居不易”又“行路难”的处

境。 为将海外留学生接运回国，国民政府在发放回

国旅费、安排接洽人员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１．拨发回国旅费

国民政府为将大批海外留学生接运归国，多次

批拨救济费以供留学生回国之用。 因留学国情不

同，批拨救济费的情况也各异，比如，留日学生在短

期内大规模返国，国民政府采取一次性拨款救济的

办法。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９ 日，教育部在给行政院的密呈

中提出：“拟由二十六年度教育文化费类第一预备

费项下拨给一万元，为资送留日学生返国费用。” ８
月 １１ 日行政院即回复：“应准照办。” “并令饬财政

部遵照先行垫拨矣。” “其经济拮据无力回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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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则由留学生监督处在教育部所发款项内酌给旅

费，并由大使馆发给免费搭乘车船证，俾得提前回

国。”１０ 月中旬，约五千留日学子几乎全部归国。
对于欧美留学生，因路途较远、人数较多、情况

复杂，拨款救济多是根据临时情况相机而行。 从国

民政府档案得知，１９３９ 年 ９ 月欧战爆发后，国民政

府发给“留学德奥捷意等国学生所需旅费及救济费

共英金 ２２５０ 镑”及“英法两国留学生旅费及救济费

两共英金 ２０００ 镑”。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行政院第四三

五次会议通过准予增拨救济留德学生回国旅费 ３ 万

美金。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行政院紧急饬拨 ３６０００ 佛郎救

济搭法轮返国之旅欧侨生。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行政院院

议通过垫拨补助留德意荷比自愿归国学生旅费 ３ 万

美金及救济留法学生 ５０００ 美金。 １９４２ 年在美国借

款项下拨 ３０ 万美金救济留美学生，在英国借款项下

拨 ３ 万英镑救济留英生。 １９４４ 年拨发欧美留学生

救济费美金 ５ 万元。仅从这些数据也能反映出国

民政府对海外留学生的救济力度。
从政府拨款及留学生领取的救济费来看，国民

政府发放的回国旅费要远多于生活补助费。 比如，
１９３９ 年底救助的 ５０ 余名留法学生中只有 ２ 人获得

生活补助费，１９４０ 年初救助的 ２７ 名留德学生中只

有 ４ 人获得生活补助费，１９４０ 年初救助的 １２ 名留

美学生中只有 １ 人获得生活补助费。 造成这一结

果的原因一方面因为抗战时期急需各种人才，国民

政府希望留学生早日归国服务；另一方面，当时财政

困难、外汇紧张，国民政府希望一劳永逸以减少后续

的救济问题，所以发放的回国旅费远多于生活费。
２．安排接洽人员

战争时期不稳定因素较多，留学生在回国途中

可能会遭遇各种问题。 为增强安全系数，国民政府

在留学生返国途中多方派人联系接洽。 比如，１９３７
年 ７ 月下旬，为协助留日学生返国，国民政府派驻日

大使许世英返回日本，与日本当局交涉遭受逮捕尚

未释还的留学生。 ８ 月上旬，原在国内述职的留日

学监陈次溥奉命回到日本处理留日学生安全问题，
“以凭就近接洽，善为处理”。 再如，欧战结束后，
德国被划区占领，各国对待中国学生态度不一，导致

留德学生进退无门，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２３ 日，美军占领区

２７ 名中国留德学生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敬恳钧

座转请外交部迅予就近派员来德向联盟国各军事当

局接洽生等离此返国事宜。”教育部接信后即令驻

德使馆武官叶南“赴德与美军当局接洽”。 据 １１ 月

２０ 日外交部消息：“近经叶武官南赴德与美军当局

接洽，不日即有首批学生携眷约 ７６７ 人来法候

船。”可见，驻德武官与美国当局接洽留德学生回

国之事非常成功。
国民政府在接运海外留学生归国方面确实做了

不少努力，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在拨发回国

旅费方面，国民政府不能做长远规划，而是多根据紧

急情况做应急拨款，有时一笔救济款涉及多个国家

不同类型的救助，甚至出现一国救济款被他国挪用、
误用的状况，这无疑会影响救助效果。 另外，二战时

期交通阻绝，很多运输工具被政府征为军用，留日学

生“惟因船位关系，不克大批归来”，留美学生“惟
因交通困难不易购得船票，致多逗留美国”，很多

留欧学生在教育部制定的《国外学生调查表》中反

映“望得一回国船位”。 国民政府明知交通困难

是阻碍留学生回国的重要因素，但却很少见到联系

交通工具的成效。

三、推荐归国留学生就业

为解决留学生归国就业问题，国民政府教育部

曾多次调查海外留学生的服务志愿，留学生归国后，
国民政府又积极为其推荐就业。

１．调查留学生服务志愿

早在 １９３８ 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就“为眀了国

外留学生实况以便考核起见，特举行国外留学生调

查一次”，“此项调查，一方面在为国家培养切实需

用之人才，一方面在维护政府统治外汇政策”。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向各驻外使馆发

函，希望其调查海外留学生何时能回国服务。 各驻

外使馆纷纷将调查结果返回教育部，比如驻加拿大

总领事馆在回函中说：“所有第一类中英庚款公费

生，期限未满，不在议列，其第二第三两类全属华侨

子弟，初无返国工作之意，多数不谙国文，似亦不宜

返国工作。”从各国返回的调查表，国民政府可大

概了解该国的中国留学生有多少人、研究何专业、大
约于何时回国等情况，既有助于发放救济款，也有助

于统筹安置归国留学生。 欧战结束后，海外留学生

纷纷返国，为助其找到合适工作，教育部在其回国途

中就对他们进行调查统计。 如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教育

部接到驻法大使馆信息，说将有 ４０ 余名留德法学生

“约一月中旬抵西贡，请设法派员前往照料接运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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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育部随即致电驻越南西贡领事馆：“除派

陈绍贤先生便道前往协同办理外，特电请速与越南

政府商洽食宿及回国交通工具诸问题，并希于诸生

到达后速将该生等其简历及服务志愿航空邮寄本部

以便代洽工作。”可见，国民政府教育部作为留学

教育的主管部门，对于归国留学生的就业安排问题

非常重视。
２．为归国留学生推荐就业

根据已颁布的战时返国留学生登记办法及服务

简则，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于登记合格的归国留学生

有责任给予安置工作。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教育部

同时给中央社会部等多个部门发去推荐公函：“惟
自抗战以来，由国外回国之留学生颇多失业，此不仅

留学生个人之不幸，实亦国家社会之损失。 本部有

鉴于此，爰举办战时回国留学生登记，现经审查合格

拟予统筹分发工作或酌予救济者，计七十六名，素仰

贵部选拔人才不遗余力，如有相当机缘，对于该项人

员，敬乞量予录用，以其专门人才得有发展能力之机

会。”同时附上抗战期间登记回国留学生名单及分

发服务简则各一份。 接此公函后，各部门积极配合，
如 ６ 月 ５ 日中央社会部回复：“兹拟约钱艮、胥日新、
雷瑛、黄融、王树基、王龙章、郭履林、伍重光、韩及

宇、周匡斗、蔡荫思、朱德超、李蔚潭、黄敦涵十四人

来本部秘书室谈话，即烦查照转知。”

除教育部之外，其他部门也积极向所属机关推

荐，以经济部为例，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法国里昂中

法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王志民等 ７ 人致呈经济部，拟
即归国投效，经济部人事室根据各生所填履历，拟
定具体办法，呈请经济部长、次长鉴核，很快得到

“如拟”批示。 此后不久，航空委员会、资源委员

会、中央工业试验所等所属机关积极回应此事并分

别给予录用。
教育部除了向中央各部推荐留学生之外，还令

地方各省推荐归国留学生。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教育部专

门向各省发去关于为战时回国留学生介绍工作的公

函。而地方从保护本省精英人才起见，也纷纷向国

内各机关推荐本省留学生，如广东省教育厅就向经

济部推荐本省留学生唐玉书，经济部令工矿调整

处“酌核具复以凭转复”，工矿调整处回复：“该员如

愿前来服务，可酌予分配工作。”

大多数审核合格的归国留学生都能得到适当的

安置，这一方面归因于留学生学有专长，另一方面也

与各部门积极推荐密切相关。 但在推荐留学生就业

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教育部不再为归国留学生

代发薪水时，部分机构即不愿任用留学生。

四、安置归国留学生概况

按照国民政府制定的回国留学生安置方案，在
教育部登记合格的归国留学生多数都能获得较好的

安置，但因安置方案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到教育部登

记的人数并不多，安置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１．安置经费、人数与职业

在安置经费方面，国民政府出于战时经济困难

考虑，在推荐归国留学生时多附带说明，短期内由教

育部根据其业绩“核给生活费”。 比如，１９３９ 年 ５
月，教育部在给中央社会部等各部门推荐留学生时

明确指出：“倘贵部有确实需要，但因限于经费预算

不能增聘人员，则各该员生活费得由本部暂给至本

年年底为止。”为给新入职的归国留学生发放生活

费，往往需要对其业绩进行考核，为此教育部专门制

定考核表并分送各用人单位。 如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致函中央社会部：“兹为考核各员

工作成绩起见，特由本部制定表格，务希于函到十日

内，请贵部主管人员填注寄司，以便备案办理，其成

绩优良者由部酌予奖励。”中央社会部就以此为

据，请求教育部奖励归国留学生雷瑛：“前由贵部登

记合格之回国留学生雷瑛同志经分派在本部服务工

作，颇为努力，除照表填注寄奉办理外，相应函复请

予嘉奖，以资鼓励。”代发薪水仅半年时间，而且经

常拖延，这给新入职的归国留学生造成了很多困扰。
从安置人数来看，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安置

的归国留学生人数并不算多。 全面抗战之初留日返

国学生太多，为此国民政府先后举办了两届留日训

练班，大约有 ６００ 名学生参加了训练，这些学员毕业

后除少数被中统、军统任用以外，大多数被派往各军

师政治部、军委政治部、后方医院、战地服务团等处

担任一些政工职务。如果与抗战之初归国的 ５０００
名留日学子相比，此安置人数并不算多。 从欧美等

地返国的留学生，除了自谋职业外，也有不少获得政

府安置。 据《申报》报道，至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国民政

府共救助“回国留学生 ２２６ 人”，这与全面抗战时

期万余名回国留学生相比，此安置人数确实不算多。
这一方面归因于国民政府主观努力不够，另外也与

留学生自觅职业有关。 归国留学生归国后多数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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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职业，比如至 １９４０ 年底，回国留学生到教育部登

记的有 １６５ 人，其中“自行觅得职业者 ９１ 人”，可
见自觅职业者占绝大多数。

从安置职业来看，全面抗战时期，除了部分弃学

归国者进入国内高校插班就学外，大部分被安置在

教育、编译、研究机构及中央各行政机关。 如至

１９４０ 年底，回国留学生接受救济者共 ８４ 人，其中担

任青年读物编辑工作者 ４２ 人，担任国立编译馆临时

编译者 １４ 人，分管及调派各机关及学校服务者 ２７
人，调教育部任用者 １ 人。 留学生充任编辑、编译工

作，显然与他们的语言优势有关，另外，抗战时期对

外文化宣传也急需精通语言和专业的留学生。 充任

大学师资是抗战时期归国留学生社会任职的一个显

著特征，这一方面是因当时中国高校师资严重缺乏，
“现在专科学校延聘教员极感制肘，查我国专科以

上学校教员十之八九多为国外留学生，在此抗战以

前，来源尚多，不感困难，现在留学生返国者日见减

少，已成严重问题矣”；另一方面，归国留学生作为

社会精英，以其充任高校教师，符合社会各阶层的理

想需求，所以各大专院校都乐于聘用归国留学生。
２．不足之处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安置归国留学生的

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着归

国留学生的安置效果，在此仅列举几例说明。
其一，安置方案的滞后性与应急性。 全面抗战

爆发后一年时间里，有近万人回国。 除了部分留日

学生参加培训外，有不少留学生处于失业状态，“抗
战以来，留学生毕业回国者日益增加，关于服务问

题，亟感迫切”。 大批没有合适职业的归国留学生

纷纷到教育部寻求帮助，才促使教育部颁布《登记

办法》和《服务简则》。 留学生作为精英人才却出现

大批失业现象，显然是政府没有及时做出安置决策

导致的。 不仅安置方案颁布较迟，而且安置方案明

显具有应急性特点，仅从安置经费来看，国民政府虽

愿为归国留学生代发薪水，但时间仅从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

到 １２ 月，至于以后如何则未明确说明，可见其未作

长远规划。
其二，对归国留学生的登记限制太多、审核太

严。 国民政府对回国留学生的登记条件限制太多，
如规定凡是到教育部登记者，必须有留学证书、学历

证明、成绩证明等，仅留学证书一项就使很多留学生

被拒之门外，因为有不少留学生出国时根本就未领

留学证书，这从返回教育部的《国外学生调查表》就
可以明显看出。 登记程序十分烦琐，再加上条件限

制太多，致使很多归国留学生宁愿滞留香港而不愿

到教育部登记。 据 １９４０ 年香港通讯报道：“兹查近

年回国之留学生遵照上项规定办法履行登记手续者

尚居少数。”“该项办法公布后，因交通多阻，通讯登

记多感不便，而回国留学生之旅居香港者为数不

少。”另外，教育部对于登记者的审核也非常严格，
仅从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教育部给中央各部门的推荐公函

就可以看出，其附件登记表中共有 １２３ 名归国留学

生，但审核合格的仅有 ７６ 名。登记条件限制太多，
审核太严，这也是最终安置人数不多的重要原因

之一。
其三，安置专业不均衡。 抗战前后派遣的留学

生，都以自然学科为主，但在全面抗战时期，归国留

学生的职业安置却以社会科学为主，这显然是非正

常现象，所以 １９４０ 年教育部在致行政院的呈文中呼

吁：“抗战期间，百端待举，各方需材孔殷，回国之留

学生既各学有专长，自应代谋适当之安置。” “如仅

限于教育方面工作之介绍，殊不足以宏国家培养人

才之本旨。 查国内农工采矿及其他交通运输、建设

等技术机关，值此抗战建国兼程迈进之际，以后需用

是项技术人材，及兴办各项建设事业，希能尽量聘用

回国留学生担任工作。”

结语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归国留学生的安置，
说到底就是对精英人才的保护与任用。 在抗战时期

需才孔亟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统筹安置归国留学生，
既是现实需要，也是其职责所在，更是其笼络精英为

其服务的一种手段。 “七七”事变后，海外留学生纷

纷返国，若不能对其妥善安置则有可能造成严重的

人才损失。 因应抗战需要，国民政府相继颁布安置

方案，接运海外留学生归国，并积极为归国留学生推

荐就业，使大部分登记合格的归国留学生都能得到

较好的职业安排，从保护人才的角度来说，这无论是

对当时国家建设还是对以后国家发展都具有深远意

义。 但也不可否认，国民政府在安置归国留学生方

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致使安置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注释

①关于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海外留学生的救济内容，笔者已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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